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會勘紀錄 

地點：南屯區筏子東街 2段附近道路 

案由：南屯區筏子東街 2段道路旁石虎疑似路殺死亡會勘 
時間： 113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單位、人員及意見： 
 

參加單位   單  位  意   見 人員 

經濟部水利

署第三河川

分署 

依委員建議有關石虎之宣導告示牌部分，本

分署配合辦理。 
蔡旭玲 

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

署臺中分署 

 

請假 

農業部生物

多樣性研究

所 

 

請假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黃姿雅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丁兆威 

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 

 
羅傳鈞 

臺中市南屯

區公所 

 
顧琍玲 

臺中市石虎

保育委員會

陳委員美汀 

本案發現地點於路殺前 2日有疏濬工程，當

日已建議水利局暫停施工，此外石虎保育協

會於筏子溪進行無線電追蹤亦發現此處有

遊蕩犬隻活動。針對此案建議水利局考量此

前疏濬工程往下游段是否能停工，另外，筏

陳美汀 



子溪中下游段都有石虎活動，請三河分署和

水利局有相關工程時聯繫石虎保育協會進

行溝通以避免或減緩工程干擾和影響，至於

遊蕩犬隻也建請動保處協助誘捕移置。 

臺中市石虎

保育委員會

林委員文隆 

根據石虎協會分析，本件路殺可能與河道疏

浚工程有關，河道疏濬若有急迫性，應以顧

及人民安全為先，而若通洪斷面仍足夠，建

議可以先暫緩。另根據現場了解，筏子溪左

岸有灌溉水圳，水利局有可能顧及農民取水

問題而在河道進行整理，若有攸關農民水

權，應該邀農田水利署台中管理處一同研

商，了解水權與工程需求，再與石虎協會進

行溝通。原則上，還是要以農民水權為優先。 

林文隆 

臺中市南屯

區新生里辦

公處 

 

請假 

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 

經查發生地點路段屬 2 年內曾發生過石虎

路殺地點延伸區域路段，將設置注意石虎出

沒宣導布條，提醒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

及辦理當地石虎保育教育宣導活動。 

王凱毅 

結論: 

1.本路段係第 1 次發生石虎路殺案件，將於南屯區筏子東街二段

靠近永春路段設置注意石虎出沒宣導布條(如下圖所示)，以提

醒用路人行車減速注意動物，另於當地辦理石虎保育教育宣導

活動。 

2.經斟酌石虎重要活動環境，請本府水利局考量疏濬工程往下游

段是否能停工。 

3.考量筏子溪中下游段都有石虎活動，請第三河川分署和本府水

利局如有相關工程，請聯繫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進行溝通，以避免

或減緩工程干擾和影響石虎活動環境。 

4.河道進行整理如有攸關農民水權部分，建議工程單位邀請農田

水利署臺中管理處及台灣石虎保育協會一同會勘，以兼顧灌溉

用水需求、工程施作及動物保護。 

5.筏子溪有遊蕩犬隻活動，為保育石虎，請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協助誘捕移置。 



宣導布條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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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路殺

環境現況 

石虎路殺

周邊環境 


